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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城科〔2016〕45号

关于做好2016届毕业生就业三方协议

网上签约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打破传统观念、创新工作模式，提高就业工作效率，提高学生服务质量，简化毕业生就业签约的繁琐流程，毕业生就业工作实行全面数字化管理，从2016届毕业生起，毕业生三方协议书全部实行网上签约（以下简称“网签”），请各二级学院做好相关培训工作。
网签对象
2016届本、专科毕业生。
网签步骤
①学生登录《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系统》→②核对毕业生信息→③录入拟签订用人单位信息并提交审核→④审核：辅导员、招生就业处→⑤学生打印协议书→⑥用人单位盖章→⑦盖章：二级学院、招生就业处→⑧交招生就业处扫描存档→⑨上报数据到市就业指导中心→⑩领取报到证。
网签政策
为及时掌握就业情况，准时上报数据到教育部、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就业数据平台，学校给予以下政策：
1. 从2016届起毕业生三方协议书丢失或更换不再收取任何费用（原来重新领取一套协议书需收取50元/份）。
2. 凡在当年5月31日前网签三方协议（完成实施步骤①-③），步骤④-⑥由招生就业处代为完成，并免费邮寄给毕业生，待用人单位盖章后邮寄给招生就业处即可（学生也可自行在单位打印并盖章后邮寄给招生就业处，待招生就业处盖章完再将单位和毕业生留存邮寄给毕业生），无需专程来回学校办理。
3.在毕业当年5月31日后网签，邮寄费用由毕业生自理。
4.在毕业当年6月30日后网签，学校不予邮寄。
5.为保障协议书安全快捷请尽量用“天天快递”（客服电话：4001888888）寄回学校，因其他快递不能送达办公室。   
6.学校只免费邮寄一次，改签邮寄费用自理。
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何老师
联系电话：023-49810728
联系地址：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第二行政楼103室招生就业处（重庆市永川区光彩大道368号）
邮政编码：402167   
附件：三方协议网签流程图
附件：            三方协议网签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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